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114年度司執字第175664號

債  權  人  創鉅有限合夥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上一人  之

法定代理人  陳鳳龍 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債權人與債務人黃慶祥間給付買賣價金強制執行事件，本院

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　文

債權人之強制執行聲請駁回。

聲請程序費用由債權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　　　由

一、㈠按對於債務人之債權，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前

成立者，為更生或清算債權。前項債權，除本條例別有規定

外，不論有無執行名義，非依更生或清算程序，不得行使其

權利。又「本條例別有規定」之情形係指有擔保或有優先權

之債權而言。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28條及第48條第2項分

別定有明文。次按更生方案經法院裁定認可確定後，除消債

者債務清理條例別有規定外，對於全體債權人均有效力，不

論債權人是否參加債權人會議或是否同意更生方案，均應受

更生方案之拘束，此觀同條例第67條規定暨立法理由自明。

㈡按更生方案經法院裁定認可確定後，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

履行者，債權人得以之為執行名義，聲請對債務人及更生之

保證人、提供擔保之人或其他共同負擔債務之人為強制執

行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74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。又為

避免債權人於更生方案認可確定後，以取得不合法之支付命

令方式架空更生方案，進而增加訴訟成本，應認消債條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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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4 條第1項規定係強制執行法及民事訴訟法之特別規定，不

論支付命令取得之時點係在更生方案認可確定之前或後，皆

應受此項規定之限制。支付命令取得在前者，其執行固當然

受其限制（100年第1期民事業務研究會消費者債務清理專題

第10號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參照），其在更生方案認可裁

定確定後取得者，其執行力仍須受上開規定之限制。是以支

付命令之核發及其確定時點，無論係在更生方案裁定認可確

定前或後，均僅於更生條件範圍內部分始有執行力。逾此部

分（經減讓或未到期者），則不得為強制執行（100年第5期

民事業務研究會消費者債務清理專題第13號法律問題研審小

組意見參照）。簡言之，債權人就更生債權另取得執行名

義，並持該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，仍須債務人有「未依更

生條件履行」之情形，始得就其債權於更生條件範圍內部分

為之；逾此部分（經減讓或未到期者），則不得為強制執

行。

二、經查：

　㈠債權人係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08501號債

權憑證(下稱系爭執行名義，原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司

促字第3826號支付命令暨確定證明書所換發)為執行名義，

聲請對債務人強制執行。且債務人業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

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52號裁定自民國113年5月2日17時起開

始更生程序，且其所提出之更生方案亦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

113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57號裁定認可確定，有本院依職權

調閱上開卷宗核閱無訛。

　㈡系爭執行名義所示之債權係基於兩造間於112年11月15日簽

訂之中古手機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所生之債權，亦有本院調取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司促字第3826號卷宗所附中古手

機分期付款買賣契約影本可稽，該債權既係成立於本院裁定

開始更生之前，應屬更生債權，且非有擔保或有優先權之債

權。

　㈢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，債權人之更生債權應依更生程序行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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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權利並受更生方案之拘束。債權人持系爭執行名義聲請執

行，須債務人有「未依更生條件履行」之情形，始得就其債

權於更生條件範圍內部分為之，然經本院通知債權人陳報債

務人是否依更生方案履行，債權人已於115年1月29日具狀表

示迄至115年1月26日止，債務人尚有依照更生裁定履行中等

語，有民事陳報狀在卷可參，顯見債務人非有「未依更生條

件履行」之情形，債權人自不得依強制執行程序行使權利。

執此，本件聲請於法未合，應予駁回。

三、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，民事訴訟法第95條及第78條，裁

定如主文。

四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司法

事務官提出異議，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,0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5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司法事務官  蔡伊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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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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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一人  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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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債權人與債務人黃慶祥間給付買賣價金強制執行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　文
債權人之強制執行聲請駁回。
聲請程序費用由債權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　　　由
一、㈠按對於債務人之債權，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前成立者，為更生或清算債權。前項債權，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，不論有無執行名義，非依更生或清算程序，不得行使其權利。又「本條例別有規定」之情形係指有擔保或有優先權之債權而言。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28條及第4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更生方案經法院裁定認可確定後，除消債者債務清理條例別有規定外，對於全體債權人均有效力，不論債權人是否參加債權人會議或是否同意更生方案，均應受更生方案之拘束，此觀同條例第67條規定暨立法理由自明。㈡按更生方案經法院裁定認可確定後，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履行者，債權人得以之為執行名義，聲請對債務人及更生之保證人、提供擔保之人或其他共同負擔債務之人為強制執行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74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。又為避免債權人於更生方案認可確定後，以取得不合法之支付命令方式架空更生方案，進而增加訴訟成本，應認消債條例第74 條第1項規定係強制執行法及民事訴訟法之特別規定，不論支付命令取得之時點係在更生方案認可確定之前或後，皆應受此項規定之限制。支付命令取得在前者，其執行固當然受其限制（100年第1期民事業務研究會消費者債務清理專題第10號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參照），其在更生方案認可裁定確定後取得者，其執行力仍須受上開規定之限制。是以支付命令之核發及其確定時點，無論係在更生方案裁定認可確定前或後，均僅於更生條件範圍內部分始有執行力。逾此部分（經減讓或未到期者），則不得為強制執行（100年第5期民事業務研究會消費者債務清理專題第13號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參照）。簡言之，債權人就更生債權另取得執行名義，並持該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，仍須債務人有「未依更生條件履行」之情形，始得就其債權於更生條件範圍內部分為之；逾此部分（經減讓或未到期者），則不得為強制執行。
二、經查：
　㈠債權人係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08501號債權憑證(下稱系爭執行名義，原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司促字第3826號支付命令暨確定證明書所換發)為執行名義，聲請對債務人強制執行。且債務人業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52號裁定自民國113年5月2日17時起開始更生程序，且其所提出之更生方案亦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57號裁定認可確定，有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卷宗核閱無訛。
　㈡系爭執行名義所示之債權係基於兩造間於112年11月15日簽訂之中古手機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所生之債權，亦有本院調取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司促字第3826號卷宗所附中古手機分期付款買賣契約影本可稽，該債權既係成立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之前，應屬更生債權，且非有擔保或有優先權之債權。
　㈢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，債權人之更生債權應依更生程序行使其權利並受更生方案之拘束。債權人持系爭執行名義聲請執行，須債務人有「未依更生條件履行」之情形，始得就其債權於更生條件範圍內部分為之，然經本院通知債權人陳報債務人是否依更生方案履行，債權人已於115年1月29日具狀表示迄至115年1月26日止，債務人尚有依照更生裁定履行中等語，有民事陳報狀在卷可參，顯見債務人非有「未依更生條件履行」之情形，債權人自不得依強制執行程序行使權利。執此，本件聲請於法未合，應予駁回。
三、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，民事訴訟法第95條及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四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，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5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司法事務官  蔡伊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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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債權人與債務人黃慶祥間給付買賣價金強制執行事件，本院

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　文

債權人之強制執行聲請駁回。

聲請程序費用由債權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　　　由

一、㈠按對於債務人之債權，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前

    成立者，為更生或清算債權。前項債權，除本條例別有規定

    外，不論有無執行名義，非依更生或清算程序，不得行使其

    權利。又「本條例別有規定」之情形係指有擔保或有優先權

    之債權而言。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28條及第48條第2項分

    別定有明文。次按更生方案經法院裁定認可確定後，除消債

    者債務清理條例別有規定外，對於全體債權人均有效力，不

    論債權人是否參加債權人會議或是否同意更生方案，均應受

    更生方案之拘束，此觀同條例第67條規定暨立法理由自明。

    ㈡按更生方案經法院裁定認可確定後，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

    履行者，債權人得以之為執行名義，聲請對債務人及更生之

    保證人、提供擔保之人或其他共同負擔債務之人為強制執行

    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74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。又為避

    免債權人於更生方案認可確定後，以取得不合法之支付命令

    方式架空更生方案，進而增加訴訟成本，應認消債條例第74

     條第1項規定係強制執行法及民事訴訟法之特別規定，不論

    支付命令取得之時點係在更生方案認可確定之前或後，皆應

    受此項規定之限制。支付命令取得在前者，其執行固當然受

    其限制（100年第1期民事業務研究會消費者債務清理專題第

    10號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參照），其在更生方案認可裁定

    確定後取得者，其執行力仍須受上開規定之限制。是以支付

    命令之核發及其確定時點，無論係在更生方案裁定認可確定

    前或後，均僅於更生條件範圍內部分始有執行力。逾此部分

    （經減讓或未到期者），則不得為強制執行（100年第5期民

    事業務研究會消費者債務清理專題第13號法律問題研審小組

    意見參照）。簡言之，債權人就更生債權另取得執行名義，

    並持該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，仍須債務人有「未依更生條

    件履行」之情形，始得就其債權於更生條件範圍內部分為之

    ；逾此部分（經減讓或未到期者），則不得為強制執行。

二、經查：

　㈠債權人係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08501號債權

    憑證(下稱系爭執行名義，原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司促

    字第3826號支付命令暨確定證明書所換發)為執行名義，聲

    請對債務人強制執行。且債務人業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11

    3年度消債更字第152號裁定自民國113年5月2日17時起開始

    更生程序，且其所提出之更生方案亦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

    3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57號裁定認可確定，有本院依職權調

    閱上開卷宗核閱無訛。

　㈡系爭執行名義所示之債權係基於兩造間於112年11月15日簽訂

    之中古手機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所生之債權，亦有本院調取臺

    灣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司促字第3826號卷宗所附中古手機

    分期付款買賣契約影本可稽，該債權既係成立於本院裁定開

    始更生之前，應屬更生債權，且非有擔保或有優先權之債權

    。

　㈢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，債權人之更生債權應依更生程序行使

    其權利並受更生方案之拘束。債權人持系爭執行名義聲請執

    行，須債務人有「未依更生條件履行」之情形，始得就其債

    權於更生條件範圍內部分為之，然經本院通知債權人陳報債

    務人是否依更生方案履行，債權人已於115年1月29日具狀表

    示迄至115年1月26日止，債務人尚有依照更生裁定履行中等

    語，有民事陳報狀在卷可參，顯見債務人非有「未依更生條

    件履行」之情形，債權人自不得依強制執行程序行使權利。

    執此，本件聲請於法未合，應予駁回。

三、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，民事訴訟法第95條及第78條，裁

    定如主文。

四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司法

    事務官提出異議，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,0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5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司法事務官  蔡伊萍

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4年度司執字第175664號

債  權  人  創鉅有限合夥



法定代理人 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



上一人  之

法定代理人  陳鳳龍  





上列債權人與債務人黃慶祥間給付買賣價金強制執行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　文

債權人之強制執行聲請駁回。

聲請程序費用由債權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　　　由

一、㈠按對於債務人之債權，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前成立者，為更生或清算債權。前項債權，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，不論有無執行名義，非依更生或清算程序，不得行使其權利。又「本條例別有規定」之情形係指有擔保或有優先權之債權而言。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28條及第4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更生方案經法院裁定認可確定後，除消債者債務清理條例別有規定外，對於全體債權人均有效力，不論債權人是否參加債權人會議或是否同意更生方案，均應受更生方案之拘束，此觀同條例第67條規定暨立法理由自明。㈡按更生方案經法院裁定認可確定後，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履行者，債權人得以之為執行名義，聲請對債務人及更生之保證人、提供擔保之人或其他共同負擔債務之人為強制執行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74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。又為避免債權人於更生方案認可確定後，以取得不合法之支付命令方式架空更生方案，進而增加訴訟成本，應認消債條例第74 條第1項規定係強制執行法及民事訴訟法之特別規定，不論支付命令取得之時點係在更生方案認可確定之前或後，皆應受此項規定之限制。支付命令取得在前者，其執行固當然受其限制（100年第1期民事業務研究會消費者債務清理專題第10號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參照），其在更生方案認可裁定確定後取得者，其執行力仍須受上開規定之限制。是以支付命令之核發及其確定時點，無論係在更生方案裁定認可確定前或後，均僅於更生條件範圍內部分始有執行力。逾此部分（經減讓或未到期者），則不得為強制執行（100年第5期民事業務研究會消費者債務清理專題第13號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參照）。簡言之，債權人就更生債權另取得執行名義，並持該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，仍須債務人有「未依更生條件履行」之情形，始得就其債權於更生條件範圍內部分為之；逾此部分（經減讓或未到期者），則不得為強制執行。

二、經查：

　㈠債權人係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08501號債權憑證(下稱系爭執行名義，原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司促字第3826號支付命令暨確定證明書所換發)為執行名義，聲請對債務人強制執行。且債務人業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52號裁定自民國113年5月2日17時起開始更生程序，且其所提出之更生方案亦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57號裁定認可確定，有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卷宗核閱無訛。

　㈡系爭執行名義所示之債權係基於兩造間於112年11月15日簽訂之中古手機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所生之債權，亦有本院調取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司促字第3826號卷宗所附中古手機分期付款買賣契約影本可稽，該債權既係成立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之前，應屬更生債權，且非有擔保或有優先權之債權。

　㈢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，債權人之更生債權應依更生程序行使其權利並受更生方案之拘束。債權人持系爭執行名義聲請執行，須債務人有「未依更生條件履行」之情形，始得就其債權於更生條件範圍內部分為之，然經本院通知債權人陳報債務人是否依更生方案履行，債權人已於115年1月29日具狀表示迄至115年1月26日止，債務人尚有依照更生裁定履行中等語，有民事陳報狀在卷可參，顯見債務人非有「未依更生條件履行」之情形，債權人自不得依強制執行程序行使權利。執此，本件聲請於法未合，應予駁回。

三、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，民事訴訟法第95條及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
四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，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,0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5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司法事務官  蔡伊萍





